
學生緊急事件處理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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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一、接獲不明電話 

1. 力求鎮靜，留意來電者口音、態度等特徵 

2. 詢問並正確記載所述內容 

3. 迅速通報學務處(教官室) 

4. 精確記載來電起迄時間(分、秒) 

二、發現不明(可疑)物品 

1. 不可碰觸 

2. 保留現場 

3. 迅速通報學務處(教官室) 

4. 在支援人員到達前協助管制現場 

三、判斷校安事件等級(甲、乙、丙級)，依規定時限完成通報 

最先接觸人員注意事項 

1.接獲不明電話 

2.發現不明(可疑)物品 

3.注意自身安全 

訊息傳入 原始接受(觸)人或單位 資料

蒐集

人、事、時、地、

物、如何、為何

反應負責校安相關單位

(學務處、教官室)

趕赴現場緊急處理 

妥善處理、完整紀錄 結案

報告 

導師 

學務主任 

校長 

校安中心 

否

是

判斷是否重大

危機事件 

協調相關人員支援處理 

否

是

是否成立危機

處理指揮中心

成立危機處理小組 

以一般特殊事件處理 結案

執行各項危機處理措施 

組成人員 

1. 校長暨學校一級主管 

2. 各種專業人員 

3. 事件相關人員 


